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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应用《国际电信规则》（ITR）的问题



引言
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ITR）的上个审查期从1998年全权代表大会（PP）第79号决议（1998年，明尼阿波利斯）开始，直至PP-10上决定通过关于“2012年国际电信世界大会的筹备”的第171号决议（2010年，瓜德拉哈拉）为止。在此审查期内，多数主管部门和运营商，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提请注意以下有关应用ITR的基本问题。
1)	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的术语已经过时，而且它与国际电联所有类型的基本文件（《组织法》、《公约》、《无线电规则》）或国际电联其他文件（国际电联建议书）均不对应，导致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及其单项条款的应用变得相当复杂。
2)	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不符合现代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的现实，也不符合主管部门和电信运营商的作用、宗旨和实际职能，后一个因素依然使电信运营商无法有效应用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
–	主管部门和电信运营商的作用和职能在国际电信市场全球自由化、国家垄断运营商民营化的过程中发生剧烈变化，而且随着新电信运营商的出现，国际电信的参与者数量急剧增加。
–	国际电联成员国在提供国际电信方面的作用和职能发生重大变化。以前（1988年前），在大多数国家，由国家负责建设电信基础设施，国家也拥有垄断运营商并负责监管电信。然而从二十世纪90年代起，各国政府基本上在开展国际电信的规范和许可，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通信系统和网络的运营留给了私营电信运营商和公司。
–	电信基础设施以及国际电信运营和国际电信业务的提供发生了变化。
–	新的国际电信业务出现，特别是出现了移动无线电信（包括不同国家运营商之间的漫游）。
–	国际电联成员国和电信运营商之间对于因电信/ICT环境迅速发展和变化所产生的问题，缺乏可实现有效合作、造福最终用户的共同办法。
3)	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的规定与主管部门和电信运营商目前在电信技术快速发展及其进入国际电信网络的背景下的工作条件不相符；这一点尤其关乎《国际电信规则》以下条款的落实：
–	国际电信业务的组织和路由选择；
–	主叫方号码传送、国际呼叫线路标识和始发标识；
–	资费设定、账目结算的期限和程序；
–	漫游问题、无意间漫游和运营商之间结算的问题。
4)	通过有关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相关问题的新的国际电联决议和建议，或审议需要反映在《国际电信规则》中的问题，以便面向所有用户推出新的电信/ICT技术和服务。
关于《国际电信规则》的未来，以前意见不一，现在也是。但2010年讨论了有关修订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并为此举办2012年国际电信世界大会（WCIT-12）的问题，所有参与方以共识方式通过了一项决定。
但是，鉴于在2012年之前，《国际电信规则》已经24年未予以修订，因此出于种种客观原因，WCIT未能充分讨论国际电联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提交的所有提案并就这些提案达成折衷，同时考虑当前电信/ICT领域的各种发展趋势。
因此，目前对于实施两个版本的《国际电信规则》，存在一定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所有成员国均同意有必要修订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而另一方面，一些主管部门在WCIT-12上表示，在2012年和之后的几年里，都不可能加入修订后的《国际电信规则》。
这种情况加上在之前关于有效实施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的种种问题，又为主管部门和电信运营商与在国家层面采用不同版本《国际电信规则》（1988年和2012年）的国家的伙伴开展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两个版本的《国际电信规则》包括若干对提供电信/ICT服务的经济方面（包括对最终用户）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定，即：
1)	避免双重征税。
2)	采用多种机制用于国际电信/ICT业务账目結付（抵消）。
3)	免费提供国际公务（技术）电信。
4)	国际电信业务发票开具和结付手续。
5)	国际海事通信发票开具和结付手续。
6)	运营商通过第三方（“结算机构”）对国际通信业务进行结付。
并非所有上述规定都包含在两个版本的《国际电信规则》中，这为电信运营商增加了潜在的财务风险，原因如下：
–	由于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的条款已经过时，不可能予以应用；
–	有些国际电联成员国不在2012年版《国际电信规则》的覆盖范围内；
–	同时应用1988年版和2012年版《国际电信规则》的可能性不清晰明了。


提案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提议在EG-ITRs的最后报告中纳入以下建议：
1)	强调所有成员国均采用单一版本《国际电信规则》（例如《无线电规则》）的重要性，这样可以创造一个有利环境，促进支持性的、透明、鼓励竞争和可预期的政策和决定以及监管和法律框架，为投资发展电信/ICT和整个信息社会以造福于最终用户提供必要的激励。
2)	注意到在与主管部门和成员国运营商之间协作应用不同版本ITR（1988年版或2012年版）方面，缺乏应用1988年版和2012年版ITR或其中一个版本的可能性方面的清晰明了性。
3)	如果在PP-18上不可能就消除1988年版和2012年版《国际电信规则》应用产生的差异达成共识，并且为了就单一一份《国际电信规则》文本形成广泛共识，表明举行新一届WCIT的必要性是唯一合法手段。解决现有困难的一个可行方式是鼓励国际电联多数成员国加入2012年版《国际电信规则》。
4)	为了促进工作组有效组织制定最后报告的工作，EG-ITRs制定了一份将1988年版和2012年版ITR进行逐条比较的文件（见附件），我们提议应将这一内容纳入最后报告草案的第2.3节 – 潜在冲突 – 中。


附件
[bookmark: dbreak]1988年和2012年版ITR的逐条比较
说明：
[bookmark: lt_pId057]下表应用了下列惯例：
[bookmark: lt_pId058]–	楷体表示含有编辑性修正的条款；
[bookmark: lt_pId059]–	2012年版ITR包含的新条款以粗体楷体表示。

	[bookmark: lt_pId060]1988年版国际电信规则
	[bookmark: lt_pId061]2012年版国际电信规则

	前言
[bookmark: lt_pId064]1	本规则的各项条款在充分承认每个国家均有主权管制其电信的同时，对国际电信公约进行补充，以实现国际电信联盟协调世界电信设施的开发，促进电信业务的发展及其最有效运营的宗旨。
	[bookmark: _Toc351752228][bookmark: _Toc353533914]序言
1	本《国际电信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各项条款在充分承认各国监管其电信活动主权的同时，对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和《公约》进行了补充，旨在实现国际电信联盟协调发展世界电信设施、促进电信业务发展及最有效运营的宗旨。
2	成员国确认其承诺：在实施本《规则》时，尊重并恪守其人权义务。
3	本《规则》承认成员国拥有获取国际电信业务的权利。

	[bookmark: lt_pId072]意见：2012年版ITR序言中的第2款并非技术或规则性条款，而是确认需要尊重人权，包括通信隐私权、自由传送数据的权利以及对个人数据的保护。2012年版ITR第3款反映出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的精神和字面意义。




	第1条
本规则的宗旨和范围
[bookmark: _Ref319483268]2  1.1	a)	本规则制定若干一般原则，涉及向公众开放的国际电信业务的提供和操作以及用以提供这些业务的国际电信基本传输手段。本规则还规定适用于各主管部门[footnoteRef:2]的条例。 [2: 	或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 


	[bookmark: _Toc353533915]第1条
[bookmark: _Toc353533916]《规则》的宗旨和范围
4 1.1 a)	本《规则》制定的一般性原则，涉及面向公众的国际电信业务的提供、运营以及提供这些业务的国际电信基本传输手段。本《规则》不涉及电信中内容相关的问题。
[bookmark: lt_pId085]5 b)	本《规则》亦包括适用于经某成员国授权或认可并开设、运营和从事公众国际电信业务的运营机构（以下简称为“经授权的运营机构”）的条款。

	[bookmark: lt_pId087]意见：2012年版ITR的5 b)款反映出最近几十年中电信领域的变化。目前，国际电信业务不仅通过经认可的运营机构提供，而且由并非是“经认可的运营机构”但持有相关牌照的私营运营商提供。1988年版ITR基本排除了未被列在“经认可的”国际电信系统清单上的运营商。这一意见适用于ITR中使用“私营运营机构”这一术语的所有条款。

	6  1.4	在本规则中提及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和《须知》不应被视为赋予这些建议和《须知》与本规则相同的法律地位。
	[bookmark: lt_pId094]9  1.4	不应将本《规则》对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建议书的引用视为赋予这些建议书与本《规则》相同的法律地位。

	意见：更新已过时的条款。

	7  1.5	在本规则范围内，应按照各主管部门间的相互协议提供和操作每个通信联络中的国际电信业务。*
	[bookmark: lt_pId099]1.5	在本《规则》规定范围内，应按经授权的运营机构间协议提供和运营国际电信业务。

	意见：更新已过时的条款。

	8  1.6	在实施本规则的原则时，各主管部门*应在最大可行的程度上遵守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建议，包括构成这些建议的一部分或由这些建议产生的任何须知。
	11  1.6	在实施本《规则》原则时，经授权的运营机构应尽可能遵守相关ITU-T建议书。

	意见：更新已过时的条款。

	[bookmark: lt_pId108]9  1.7  a)  本规则承认每个会员有权根据国内法律并自行决定，要求在其领土上操作和提供国际公众电信业务的主管部门及私营电信机构须经该会员批准。
[bookmark: lt_pId109]10  b)	有关会员在适当时应鼓励此种业务提供者采用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建议。
[bookmark: lt_pId111]11  с)	各会员在需要时应合作实施《国际电信规则》。
	[bookmark: lt_pId113]12  1.7  a)  本《规则》承认，成员国有权根据国内法律和自行决定，要求在其领土上运营并向公众提供国际电信业务的经授权的运营机构具备该成员国的授权。
[bookmark: lt_pId114][bookmark: lt_pId116]13  b)	相关成员国须酌情鼓励此类业务提供商采用相关ITU-T建议书。
14  c)	需要时，成员国须合作实施本《规则》。

	第2条
定义
…
15  2.2	国际电信业务：在不同国家内的或属于不同国家的任何性质的电信局之间或电台之间提供的电信。
	第2条
定义
[bookmark: lt_pId127]
18   2.3  国际电信业务：是指位于不同国家或属于不同国家的电信局之间或电台之间提供的电信业务。

	[bookmark: lt_pId130]意见：1988和2012年版ITR英文版的定义相同。2012年版ITR俄文译文正确地将“业务”一词译为了“услуга”。

	16  2.3	政务电信
	19  2.4	政务电信

	[bookmark: lt_pId136][bookmark: _Toc489351305][bookmark: _Toc489351519][bookmark: _Toc489351643]17  2.4  公务电信
在下列各项间交换的有关国际公众通信的电信：
–	主管部门；
–	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
	[bookmark: lt_pId140]20  2.5   公务电信：是指在下列各方之间交换的公众国际电信：
–	成员国；
–	经授权的运营机构；
– …

	[bookmark: lt_pId146]意见：ITR中使用的任何术语均须得到定义，所以2012年版ITR做到了这一点。
1988年版ITR由于缺乏定义而导致法律争端解决完全不清晰明了。

	18  2.5	优待电信
	去除定义

	[bookmark: lt_pId151]22  2.7 通信联络

25  2.8	结算价：在某一通信联络中，主管部门[footnoteRef:3]间商定的用于编制国际帐目的价目。 [3: 	或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 

26  2.9	收取费：一个主管部门[footnoteRef:4]制定的向其用户收取的使用国际电信业务的费用。 [4: 	或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 

	22  2.7	通信关系

25  2.8	结算价：在某特定通信关系中，经授权的运营机构间商定的用于编制国际账目的价格。
26  2.9	收取费：某经授权的运营机构制定并向其用户收取的使用国际电信业务的费用。

	意见：
相同术语 –“关系”、“结算价”和“收取费”– 均在1988年和2012年英文版中得到使用。2012年俄文版使用了这些术语的正确俄文译文。
2012年版ITR的定义仅提及经授权的运营机构。

	27  2.10	《须知》：从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关于处理电信业务实际操作程序（如受理、传输、结算）的一项或多项建议中抽取的各项规定的汇集。
	去除定义

	第3条
国际网络
[bookmark: lt_pId176]§§ 3.1 – 3.4系指主管部门或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
	第3条
国际网络
§§ 3.1 – 3.4现并非系指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而系指“经授权的运营机构”。

	没有类似条款。
	[bookmark: lt_pId182][bookmark: lt_pId183]31  3.5  成员国须努力确保建议书中规定的国际电信码号资源仅由被分配方使用，且仅能用于分配所指定的目的，并确保未分配资源不被使用。
32  3.6  成员国须在考虑相关ITU-T建议书的情况下，努力确保提供国际主叫线路标识（CLI）。
[bookmark: lt_pId184]33  3.7  成员国应为建立区域电信业务交换点创造有利环境，以便提高质量，增强网络连接性和恢复能力，促进竞争并降低国际电信互连费用。

	[bookmark: lt_pId186]意见：2012年版ITR中新的第3.5 – 3.7段的意图是促进采取更多措施，确保提供高质量和可靠的国际电信业务并发展合适的基础设施。




	[bookmark: lt_pId188][bookmark: _Toc158441240][bookmark: _Toc158449301]第4条
国际电信业务
32  4.1	各会员应促进国际电信业务的开放并应尽力使这类业务能供其国内网的公众普遍使用。
	第4条
国际电信业务

34  4.1	成员国须促进国际电信业务发展并须加强业务的公众可用性。

	[bookmark: lt_pId196]意见：该款得到更新，以反映电信行业的变化（市场放开、诸多非国营运营商的出现等等）。

	[bookmark: lt_pId197]§§ 4.2和4.3系指主管部门或私营运营机构。
	§§ 4.2和4.3的本质内容得到保留，但在ITR所适用的实体方面进行了更新。

	无类似条款。
	4.4  成员国须加强措施，确保经授权的运营机构及时向最终用户提供免费、透明、最新和准确的国际电信业务信息，包括国际漫游价格及相关条件。

	无类似条款。
	4.5  成员国须加强措施，确保向到访的国际漫游用户提供令人满意的电信服务质量。

	无类似条款。
	4.6  成员国应加强经授权的运营机构之间的合作，以避免或减少在边境地区误收漫游费。

	无类似条款。
	4.7  成员国须努力促进国际漫游业务领域的竞争。并且，为维护最终用户的利益，鼓励成员国制定可促进漫游价格竞争的政策。

	[bookmark: lt_pId212]意见：2012年版ITR第4.4 – 4.7段分别为成员国和经授权的运营机构规定了新的义务，主要是由于电信行业的发展以及新型国际电信业务的引入所致。




	第5条
生命安全和电信的优先权
[bookmark: lt_pId215]§§ 5.1 – 5.3系指主管部门或私营运营机构。
	第5条
[bookmark: _Toc353533924]生命安全电信和优先电信
§§ 5.1 – 5.3 在ITR和国际电联其它案文适用的实体方面得到更新。

	
	48  5.4	成员国应鼓励经授权的运营机构适时、免费地向包括漫游用户在内的所有用户告知应急服务号码。

	[bookmark: lt_pId222]意见：第5.4段分别为成员国和经授权的运营机构规定了新的义务，主要是由于新型国际电信业务的引入所致。

	无类似条款。
	[bookmark: _Toc351752239][bookmark: _Toc353533925]第6条
[bookmark: _Toc353533926]网络安全和健壮性
[bookmark: lt_pId226]49  6.1	成员国须各自和共同努力确保国际电信网络安全和健壮性，以实现网络的有效利用，避免技术性损害，并实现公众国际电信业务的和谐发展。

	意见：针对网络安全性和强健性的要求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国际合作，这些对于电信/ICT和总体经济发展的成功都至关重要，同时考虑到了电信/ICT在现代世界中日益加大的重要作用。

	无类似条款。
	[bookmark: _Toc351752241][bookmark: _Toc353533927]第7条
[bookmark: _Toc353533928][bookmark: lt_pId232]未经请求的群发电子信息
50  7.1	成员国应努力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未经请求的群发电子信息的传播，并尽可能减少其对国际电信业务的影响。
[bookmark: lt_pId233]51  7.2	鼓励成员国就此开展合作。

	意见：未经请求的群发电子信息为电信运营商和用户带来严重问题。不在该条下规定任何义务可被相关方面故意或无意加以利用，从而对通信网络或电信业务的可行性带来负面影响。



	第6条
计费和结算
无类似条款。
	第8条
计费和结算
52  8.1	国际电信安排
53  8.1.1  根据适用的国内法律，可通过商业协议或符合国家监管规定的结算价原则制定国际电信业务安排的条款与条件。
[bookmark: lt_pId246]54  8.1.2  成员国须努力鼓励国际电信网络投资，并促进为此类电信网络所承载的业务量制定竞争性批发价格。

	42  6.1	收取费
[bookmark: lt_pId249]43  6.1.1	各主管部门*应根据适用的国内法律制定向其用户收取的资费。资费标准是一种国内事务；但各主管部门[footnoteRef:5]在制定这些资费时应设法避免在同一通信联络的来去方向上所采用的资费相差过大。 [5: 	或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 

44  6.1.2	在某一通信联络中，不管主管部门*选择何种路由，该主管部门*向用户收取的某种通信的资费原则上应当相同。
	61  收取费
62  8.2.5  某通信关系中，不管为该通信选择了何种国际路由，向用户收取的特定通信资费原则上应当相同。在制定这些资费时，成员国应尽量避免适用于同一通信关系来去方向的资费不对称。

	45  6.1.3	如果根据一个国家的国内法律对国际电信业务的收取费征收财政税，除非为适应特殊的情况另有协议，这种税款通常只应对向该国用户开具帐单的国际电信业务收取。
	[bookmark: lt_pId261]63  8.3	征税
[bookmark: lt_pId262]64  8.3.1	根据某国国内法律对国际电信业务收取费征收财政税时，除针对特殊情况另有安排外，该税款通常仅限于向该国用户付费的国际电信业务收取。

	[bookmark: lt_pId264]意见：在2012年版ITR中，有关征税的该款移到了该条中的单独第8.3段中，目的是避免双重税收，从而帮助降低消费者的电信业务价格。

	46  6.2	结算价

47  6.2.1 对某一通信联络中每种适用的业务，各主管部门*应根据附录一的各项规定并考虑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建议及相关的成本趋向，通过协议制定和修改它们之间拟采用的结算价。
	55  8.2	结算价原则
56	条款与条件
57  8.2.1	下列规定可适用于通过符合国家监管规定的结算价原则确定的国际电信业务安排的条款与条件。这些条款不适用于通过商业协议做出的安排。
58  8.2.2	对某通信关系中各种适用的业务，经授权的运营机构须根据附录1各项规定并考虑相关ITU-T建议书，通过相互间协议制定和修改结算价。
59  8.2.3	除另有协议外，提供国际电信业务的各方均须遵守附录1和2的各项规定。

	[bookmark: lt_pId280][bookmark: _Toc489351312]48  6.3  货币单位
[bookmark: lt_pId281]49  6.3.1  如果主管部门*间没有特别协议，构成国际电信业务结算价和编制国际帐目使用的货币单位应为：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货币单位，即目前为该组织规定的特别提款权（SDR）；
–	或者相当于1/3.061 SDR的金法郎。
50 6.3.2	根据《国际电信公约》的有关规定，本条款不应影响各主管部门[footnoteRef:6]为确定双方都能接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单位与金法郎之间的系数而制定双边协议的可能性。 [6: 	或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 

	[bookmark: lt_pId287]60  8.2.4	如果经授权的运营机构之间没有特别安排，则用于国际电信业务结算价和用于国际账目编制的货币单位须为：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货币单位，即，目前该组织确定的特别提款权（SDR）；
–	或是可自由兑换货币或经授权的运营机构协商一致的其它货币单位。

…

	[bookmark: lt_pId292]意见：2012年版ITR中的第60款（8.2.4），在1988年版ITR中提到了“金法郎”，但这已过时，因此2012年版ITR第60款（8.2.4）充分反映了当代世界中采用的灵活和切实可行的方式。

	51  6.4	帐目的编制和帐务差额的结算
52  6.4.1	除另有协议外，各主管部门*应遵守附录一和二中规定的有关条款。
	[bookmark: lt_pId298]以上第8.2.3款。





	53  6.5	公务和优待电信
[bookmark: _GoBack]54  6.5.1 各主管部门*应遵守附录三中所制定的有关条款。
	65  8.4	公务电信
66  8.4.1	根据《组织法》、《公约》和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并适当注意互惠安排的需要，经授权的运营机构原则上可不在国际结算中列入公务电信。经授权的运营机构可免费提供公务电信。
67  8.4.2	公务电信所适用的有关操作、计费和结算的一般性原则应考虑相关ITU-T建议书。

	意见：1988年版ITR附录3的条款被直接纳入2012年版ITR的案文中。

	第7条
业务的中止
55  7.1	如果某一会员按照公约行使其中止部分或全部国际电信业务的权利，该会员应立即以最适宜的通信手段将该次中止及以后恢复正常的状况通知秘书长。
56  7.2	秘书长应立即以最适宜的通信手段将此信息通知所有其它会员注意。
	第9条
业务的中止
68  9.1	如果某成员国根据《组织法》和《公约》行使其中止部分或全部国际电信业务的权利，该成员国须立即以最适宜的通信手段将该中止及之后恢复正常的情况通知秘书长。
69  9.2	秘书长须立即以最适宜的通信手段将此信息通知所有其它成员国注意。

	第8条
资料的转发
	第10条
资料的转发
意见：
本条已得到更新，但基本未改变。

	无类似条款。
	[bookmark: _Toc353533935]第11条
[bookmark: _Toc353533936]节能/电子废弃物
[bookmark: lt_pId333]71  11.1		鼓励成员国在考虑相关ITU-T建议书的基础上，采用节能和处理电子废弃物的最佳做法。

	[bookmark: lt_pId335]意见：2012年版ITR第12条反映了联合国和诸多其它国际组织广泛认可的要求以及国际电联成员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ITU-T收集了诸多经验，并就节能、电子废弃物和其它有关环境问题通过了若干L系列建议书。

	无类似条款。
	[bookmark: _Toc351752251][bookmark: _Toc353533937]第12条
[bookmark: _Toc353533938]无障碍获取
[bookmark: lt_pId340]72  12.1		成员国应参照相关ITU-T建议书，促进残疾人获取国际电信服务。

	[bookmark: lt_pId342]意见：2012年版ITR第12条反映了联合国和诸多其它国际组织广泛认可的要求以及国际电联成员国针对促进残疾人无障碍获取电信进行的立法，同时提到了反映满足这些需求具体方式的相关建议书。

	第9条
特别协议
[bookmark: lt_pId346]58  9.1  a)  根据国际电信公约（1982年，内罗毕）第31条，对不涉及一般会员的电信问题可以订立特别协议。为了满足在相关会员的领土内和（或）领土间对特别国际电信的需要和必要时为了满足应遵守的财务、技术或操作条件，各会员可以在其国内法律的范围内允许主管部门[footnoteRef:7]或其它组织或个人与在另一个国家内获得了同样允许的会员、主管部门*或其它组织或个人为建立、操作和使用特别电信网络、系统和业务订立这种相互的特别协议。 [7: 	或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 

	[bookmark: _Toc351752253][bookmark: _Toc353533939]第13条
[bookmark: _Toc353533940]特别安排
[bookmark: lt_pId352]73  13.1   a)  根据《组织法》第42条，对不涉及一般成员国的电信事务可以订立特别安排。为满足相关成员国领土内和/或领土间对特别国际电信的需要，包括必要时需遵守的财务、技术或操作条件，成员国可在其国内法律范围内，允许经授权的运营机构或其它组织或个人与在另一国家获得同样允许的成员国、经授权的运营机构或其它组织或个人为建立、运营和使用特别国际电信网络、系统和业务订立此类特别相互安排。

	[bookmark: lt_pId356]意见：见关于1988年版ITR第2/1.1 a)款和关于2012年版ITR第5 b)款的意见。

	第10条
最后条款
61  10.1	本规则于1990年7月1日世界协调时间0001时起生效，附录一、二和三构成本规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2  10.2	按照《国际电信公约》，从第61款规定的日期起，《电报规则》（1973年，日内瓦）和《电话规则》（1973年，日内瓦）将由本《国际电信规则》（1988年，墨尔本）取代。
63  10.3	如果某一会员对本规则的某一项或某几项条款的适用性提出保留，其它会员及其主管部门*在与提出该项保留的会员及主管部门的通信联络中可以不遵守该项或各该项条款。
64  10.4	电联各会员应将其对大会通过的《国际电信规则》的批准通知秘书长。秘书长应将这种批准通知书的收妥迅即告知各会员。
	[bookmark: _Toc353533941]第14条
[bookmark: _Toc353533942]最后条款
76  14.1	本《规则》须于2015年1月1日起生效，并须按照《组织法》第54条，自该日期起施行。附录1和2系本《规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77  14.2	如果某成员国对本《规则》的一项或几项条款的适用提出保留，其它成员国在与提出保留的成员国的通信关系中毋须遵守该项或该几项条款。

	意见：更新已过时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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